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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啥只管诉说
晚报帮你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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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照登
市民王先生昨日来电：市区

开发二路彩虹桥上的路灯不亮，
市民出行不便。

市民孙女士昨日来电：市区
平安大道东工人镇东湖花园北
边每天早上 8点至下午 3点有人
焚烧树叶，气味呛人。

热线回复
市区凌云路与园林路交叉

口红绿灯不亮，行人通行不便。
市公安交管支队交通科程女

士：路修好后维修，望市民谅解。
市区开源路与建设路交叉口

路东有一电子屏幕广告牌声音太
大扰民，望有关部门尽快处理。

市数字化城管监督指挥中
心刘先生：我们已经派相关人员
前去处理。

□见习记者 杨尊尊

本报讯 附近宾馆装修，产生
的垃圾堆在家属院门口，长期无
人清理。近日，市民张女士致电
本报反映此事。

昨天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
市区楝香街18号院内看到，附近
地面上堆积着石灰碎块等大量
装修垃圾。

“堆这儿将近半年了，是楼
前那家宾馆装修时堆的，一直无
人清理。”负责管理院内车棚的
王女士告诉记者，该家属院内没
有物业，住户每家每个月缴纳5
元的垃圾清运费，由社区工作人
员前来收取，清洁人员只负责清
理垃圾桶内居民生活垃圾。

记者随后来到卫东区建设
路街道黄楝树社区服务便民工作
站咨询此事。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住户缴纳的卫生费是交给垃
圾中转站的垃圾清运费。当天上
午，工作人员致电社区刘主任反
映此事。刘主任表示会尽快与宾
馆老板联系，通知他尽快清理。

□记者 王桂星

本报讯 近段时间，申办机动车
环保标志的人越来越多，核发点有
限的办理速度无法完全满足申办者
的需要。12月 10日，市民娄先生致
电本报，反映卫东区核发点每天只
发90个号，办理数量太少。昨天上
午，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据娄先生介绍，他12月 10日上
午9点多到卫东区行政审批服务大
厅核发点办理环保标志，到达后却被
告知：上午的50个号已发完了，下午

的发号时间为 2 点半，只发 40 个
号。娄先生说：“办环保标志的人那
么多，为啥每天只发90个号呢？”

昨天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了
卫东区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大厅西
侧临窗的一排长凳上坐满了等候办
理环保标志的人，长凳西端还有一
些人站着排队。记者粗略数了一
下，排队等候的人有40多个。

市民曹先生告诉记者，他早上7
点多就来排队了，排到第 60名，上
午的号没有领到。“我现在排队等着
领下午的号，中午也不回去了。”曹

先生说。
在大厅内负责发号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这个核发点每天办理环
保标志的数量有限，只有 90张，他
们根据上班时间的长短上午发 50
个号，下午发40个号。

随后，记者来到大厅东侧的核
发点，对这里环保标志的办理速度
进行了观察，4名申办者总共用时
19分钟，平均每位申办者用时将近5
分钟。按照这个速度算下来，该核
发点每天办理环保标志的数量约90
张，这个数字和他们发号的数量基

本相符。
卫东区环保局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该局核发点发号的数量是根
据办理速度确定的，平均为一台车办
理环保标志大概用时5分钟，一般小
轿车的办理速度相对快一点，进口车
和大客车、大货车的手续相对复杂，
办理速度会慢一些。综合算下来，
该局核发点满负荷运转每天也只能
办理90张左右的环保标志。如果发
放过多的号也办理不了那么多，反倒
耽误申办者的时间，是对他们的不负
责任，他们的怨气更大。

卫东区办理环保标志
为啥每天只发90个号？

□记者 库艳敏

本报讯 在人行道上找到一个停
车位，取车时却发现被贴了罚单。12
月 10日，市民常先生致电本报表示
不解：为啥有的车停在路边没有被
贴罚单，他停放的位置并不影响通
行还是被贴罚单？

常先生说，12月 10日上午11时
许，他带女儿到市第一人民医院看
病，到医院后，因医院门口没有停车
位，他驾车沿优越路向东走了约500
米后，在路北人行道上看到一个空
位，感觉不影响车辆通行，就把车停
在了人行道上，车头朝北紧挨着
墙。女儿在医院输液直到下午3时
许，他返回取车时发现，车前方被交
管部门贴了罚单。他实在不解：有
的车停在路边却没被贴罚单，明明
他的车停放的位置不影响通行，且
在道牙以上位置，怎么就被贴了罚
单呢？

昨天，记者见到常先生的罚单，
罚单上显示，违法停车时间是12月
10日 11时 12分，违法停车地点是优
越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56条的规定。联系电话是3221199。

记者查阅《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56条规定如下：机动车应当在规定
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
动车；但是，依照本法第33条规定施
划的停车泊位除外。在道路上临时
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
通行。第33条则规定：城市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可以在不影响行人、车
辆通行的情况下，在城市道路上施
划停车泊位，并规定停车泊位的使
用时间。

记者拨打罚单上的联系电话，
确认是建设路派出所交管巡防大队
后，称自己在上述位置停车被贴罚
单，询问优越路上到底有无免费停
车位。工作人员说，《道路交通安全
法》明确规定，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
机动车。从开源路至新华路之间的
优越路是该所辖区，这段优越路规
划的免费停车位均在道路以南，道
路以北没有免费停车位。司机朋友
停车时应按停车指示标志头朝东停
车，逆向停车也会被罚。

工作人员说，因此处车流量大，
担心堵车，在新华路与优越路交叉
口，交管部门还设置有高峰时间段
禁止左转的标志，优越路将来还有
可能规划单行道。司机朋友在此处
停车可得小心了。

□记者 巫鹏

本报讯 近日，市民梁先生向本
报反映，他正常使用的移动手机卡
突然被更改了计费方式：原来全国
被叫免费的套餐中竟然出现了国内
漫游接听费用。对此，梁先生多次
向移动公司反映，但移动公司在退
回 15元话费后表示计费方式无法
改回。为此，记者昨天进行了采访。

梁先生告诉记者，他使用的是
移动公司的一种 58 元包月套餐。
办理该套餐时梁先生得知套餐计费
包括260分钟国内通话，全国被叫
免费（不含港澳台）。套餐自 2013
年开通使用以来计费正常，一直没
有收取被叫通话费。今年12月初，
梁先生上网查询发现，在11月的话
费清单中出现了国内漫游被叫通
话费，到移动公司营业厅查询，被
告知移动公司更改了计费方式，收
取了 11 月份国内漫游被叫通话费
15元。

随后，梁先生多次向移动客服
10086反映，经过多次催促后，中国
移动平顶山分公司投诉室工号

8612的工作人员答复梁先生：之前
的一年多时间的计费方式属于异
常，移动公司在10月27日改变计费
方式，从11月开始收取集团用户智
能网内漫游状态下的被叫通话费，
以后将按照此方式收取国内漫游被
叫通话费。梁先生据理力争，但该
工作人员表示只能退还 15元的话
费，计费方式不能改回。

昨天上午，记者和中国移动平
顶山分公司投诉室工号为 8612的
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该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梁先生手机卡以前的计费
方式一直不正确，根据省公司的要
求，10月27日公司对梁先生手机卡
的计费方式进行了更改，并于11月
生效。对于梁先生反映的没有通知
就更改计费方式的说法，该工作人
员表示，梁先生是单位集团客户，应
该由客户经理进行通知。对于今后
梁先生手机卡在漫游时接听电话如
何收费，该工作人员称今后在漫游
时接听电话肯定会收费，但具体是
仅收取集团用户智能网内的漫游被
叫通话费还是全部漫游被叫都要收
费，需要和梁先生的客户经理进行

核实。对梁先生要求将计费方式恢
复的要求，该工作人员表示已上报
公司，但公司还没有回复。

“既然计费正常为什么退还我
15元话费？”对移动公司的说法，梁
先生表示，在定制使用该套餐时，双
方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套餐使用说
明是“国内漫游被叫通话免费（不含
港澳台）”，并没有其他附加条件。
移动公司在没有征得自己同意的情
况下，擅自单方面改变计费方式，多
收费用，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此，河南应国律师事务所律
师李晓东表示，如果在梁先生和移
动公司签订的包月套餐合同中明确
约定有“全国被叫免费（不含港澳
台）”的内容，那么在梁先生正常使
用手机卡的过程中，移动公司超出
合同约定范围，擅自改变合同内容，
更改计费方式，多收取客户费用的
行为属于违约行为，移动公司应承
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多收取的费用
应返还客户，并仍按照原合同继续
履行。如果移动公司不按照合同约
定履行，梁先生可依法向法院提起
诉讼，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通信公司擅自更改计费方式
梁先生：用户利益谁来保障

车停人行道
被贴罚单

昨天上午，市区中兴路北段某卖
场外，一位男子登梯正往行道树上拧
铁丝。记者看到一根数十米长的铁丝

从卖场一端延伸至树干处。据了解，
市园林处明令禁止在行道树上私自捆
绑铁丝。本报记者 张鹏 摄

又见行道树上
拧铁丝

建筑垃圾长期堆放
居民盼清理

昨天上午，市区神马大道西
段享丰果品批发市场，商户正在
分装甘蔗。当天，记者看到果品
批发市场里甘蔗成垛，不时有商
户前来批发购买。据了解，目前
市场上的甘蔗以广州产为主，批
发价约为1.3元每公斤。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甘蔗大量上市

相关人士：停车需小心


